
（上接 C2 版）

序号 姓名 出资份额
（万元）

间接持有公司股权
比例 职务

1 董祥鹏 299.0739 0.55% 销售人员
2 文建平 60.0000 0.11% 离职人员
3 王继安 55.0000 0.10% 离职人员

4 李春妍 50.1180 0.09% 董事会秘书 /总经理助理 /董事会办公
室主任 /规划科技部部长

5 李峂峪 33.3280 0.06% 行政管理人员
6 杜川 33.0000 0.06% 离职人员
7 左希栋 31.5649 0.06% 研发技术人员
8 侯伶俐 30.4556 0.06% 研发技术人员
9 向瑭 30.3342 0.06% 总经理助理 /人力资源部部长
10 陆建鹏 26.3233 0.05% 离职人员
11 阙小茜 25.5361 0.05% 研发技术人员
12 黄俊杰 25.4556 0.05% 研发技术人员
13 张玲 24.3645 0.05% 外协工程部副部长
14 王世颖 20.0000 0.04% 研发技术人员
15 杨红 17.3762 0.03% 行政管理人员
16 杨志明 16.0000 0.03% 离职人员
17 习斌 15.2733 0.03% 市场总监
18 刘洋 15.1857 0.03% 规划科技部副部长
19 熊宣淋 15.1822 0.03% 研发技术人员
20 曾中英 14.1639 0.03% 行政管理人员
21 谢休华 13.3738 0.02% 副总经理
22 傅念 10.1822 0.02% 销售人员
23 徐莉 10.1617 0.02% 市场部部长
24 仇怡然 10.0000 0.02% 研发技术人员
25 任开润 10.0000 0.02% 离职人员
26 宋晓春 10.0000 0.02% 离职人员
27 苏燕 10.0000 0.02% 离职人员
28 唐珊 10.0000 0.02% 离职人员
29 郭玮 9.1640 0.02% 研发技术人员
30 谢为民 7.1276 0.01% 行政管理人员
31 贺忠林 5.0911 0.01% 销售人员
32 胡李容 5.0911 0.01% 研发技术人员
33 彭树明 5.0911 0.01% 综合计划部副部长
34 冯成燕 5.0911 0.01% 行政管理人员
35 高燕 5.0911 0.01% 行政管理人员
36 王小波 5.0911 0.01% 研发技术人员
37 程晓辰 5.0911 0.01% 行政管理人员
38 王宁 5.0911 0.01% 研发技术人员
39 胡达千 5.0000 0.01% 离职人员
40 敬彩琼 4.0729 0.01% 研发技术人员
41 张武毅 3.0546 0.01% 技术质量部部长
42 覃章敏 2.0365 0.00% 行政管理人员
43 贾楫 1.8328 0.00% 研发技术人员
44 张忆 1.0000 0.00% 离职人员
45 李林芝 1.0000 0.00% 离职人员
46 李正杰 1.0000 0.00% 研发技术人员

合计 997.4703 1.84%

（二）员工持股的限售安排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华微众志、华微展飞、华微同创和华

微共融，以及通过前述主体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就股份限售事宜作出的承诺，参见本上

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五、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为 54,124.7026 万股，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9,560.0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完成后公

司股本总数的 15.01%。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
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数量（万股） 占比 数量（万股） 占比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中国振华 28, 557.5825 52.76% 28, 557.5825 44.84%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华大半导体 11, 570.7282 21.38% 11, 570.7282 18.17%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华微众志 4, 877.6536 9.01% 4, 877.6536 7.66%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成都风投 2, 690.9133 4.97% 2, 690.9133 4.23%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华微展飞 1, 563.5708 2.89% 1, 563.5708 2.46%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中电金投 1, 381.7668 2.55% 1, 381.7668 2.17%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华微同创 1, 285.0171 2.37% 1, 285.0171 2.02%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四川国投 1, 200.0000 2.22% 1, 200.0000 1.88%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华微共融 997.4703 1.84% 997.4703 1.57%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家园 1 号资管计划 - - 956.0000 1.50%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华泰创新 - - 382.4000 0.60% 自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产业投资基金 - - 191.2045 0.30%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联通创投 - - 191.2045 0.30%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南方资产 - - 63.7348 0.10%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中兵投资 - - 63.7348 0.10%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部分网下限售股份 - - 541.3272 0.85% 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小计 54, 124.7026 100.00% 56, 514.3084 88.74% -

二、无限售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7, 170.3942 11.26% 无

小计 - - 7, 170.3942 11.26% -
合计 54, 124.7026 100.00% 63, 684.7026 100.00% -

六、本次上市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上市前，公司前 10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8, 557.5825 44.84%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2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11, 570.7282 18.17%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3 成都华微众志共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4, 877.6536 7.66%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4 成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2, 690.9133 4.23%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5 成都华微展飞伙伴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1, 563.5708 2.46%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6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1, 381.7668 2.17%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7 成都华微同创共享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1, 285.0171 2.02%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8 四川省国投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 1, 200.0000 1.88%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9 成都华微共融众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997.4703 1.57%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10
华泰证券资管－招商银行－华泰成都
华微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956.0000 1.50%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合计 55, 080.7026 86.49% -

七、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况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

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848.2786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9.33%，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限

（月）

1 华泰创新 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
公司 382.4000 4.00 59, 998, 560.00 24

2 家园 1 号资
管计划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956.0000 10.00 149, 996, 400.00 12

3 产业投资基
金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
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
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

属企业
191.2045 2.00 29, 999, 986.05 12

4 联通创投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
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

业

191.2045 2.00 29, 999, 986.05 12
5 南方资产 63.7348 0.67 9, 999, 990.12 12
6 中兵投资 63.7348 0.67 9, 999, 990.12 12

合计 1, 848.2786 19.33 289, 994, 912.34 -
（二）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情况
1、跟投主体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按照《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跟投主体
为华泰创新。

2、跟投数量
华泰创新获配股份数量 382.4000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

股份数量的 4.00%，获配金额 5,999.8560 万元。
（三）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1、投资主体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家园 1 号资管计划。
2、参与规模和具体情况
家园 1 号资管计划获配股份数量为 956.0000 万股，占本

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10.00%，获配金额 14,999.6400 万元。
（1）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华泰成都华微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 2023年 11 月 8 日
备案日期 2023年 11 月 9 日
备案编码 SADB29

募集资金规模 19, 445.00 万元（不含孳生利息）
管理人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非实际支
配主体

（2）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份额的

持有比例 员工类别

1 黄晓山 董事长 980.00 5.04% 核心员工
2 王策 董事、总经理 980.00 5.04% 高级管理人员
3 冯伟 副总经理 800.00 4.11% 高级管理人员
4 赵良辉 总会计师 800.00 4.11% 高级管理人员
5 李国 副总经理 800.00 4.11% 高级管理人员
6 谢休华 副总经理 980.00 5.04% 高级管理人员
7 丛伟林 副总经理 800.00 4.11% 高级管理人员
8 李春妍 董事会秘书 980.00 5.04% 高级管理人员
9 段清华 董事 795.00 4.09% 核心员工
10 岑远军 科技委主任 700.00 3.60% 核心员工

11 向瑭 总经理助理 /人力资源部
部长 300.00 1.54% 核心员工

12 朱志勇 总经理助理 /外协工程部
部长 350.00 1.80% 核心员工

13 张国龙 研发技术人员 300.00 1.54% 核心员工
14 高荣国 研发技术人员 300.00 1.54% 核心员工
15 张克林 研发技术人员 300.00 1.54% 核心员工
16 侯伶俐 研发技术人员 300.00 1.54% 核心员工
17 王鑫 研发技术人员 300.00 1.54% 核心员工
18 常俊昌 研发技术人员 245.00 1.26% 核心员工
19 李大刚 研发技术人员 300.00 1.54% 核心员工
20 刘建明 研发技术人员 600.00 3.09% 核心员工
21 张武毅 技术质量部部长 300.00 1.54% 核心员工
22 刘云搏 可编程研发中心主任 300.00 1.54% 核心员工
23 赖周华 信息化管理中心主任 350.00 1.80% 核心员工
24 谢峰 财务部部长 180.00 0.93% 核心员工
25 赖思海 保密办主任 180.00 0.93% 核心员工
26 何奇原 党群纪检部部长 280.00 1.44% 核心员工
27 梁希 综合计划部部长 180.00 0.93% 核心员工
28 张旭 应用验证部部长 380.00 1.95% 核心员工
29 徐莉 市场部部长 180.00 0.93% 核心员工
30 周健 能力建设办公室主任 180.00 0.93% 核心员工
31 李呈 公共技术中心主任 180.00 0.93% 核心员工
32 胡参 SoC研发中心主任 300.00 1.54% 核心员工
33 冯浪 电源管理研发中心主任 180.00 0.93% 核心员工
34 李江陵 检测工程部部长 680.00 3.50% 核心员工
35 车红瑞 总线接口研发中心主任 180.00 0.93% 核心员工
36 万辉 研发技术人员 180.00 0.93% 核心员工
37 刘中伟 研发技术人员 180.00 0.93% 核心员工
38 阙旻 研发技术人员 180.00 0.93% 核心员工
39 邢亚楠 研发技术人员 180.00 0.93% 核心员工
40 张路 外协工程部部长 480.00 2.47% 核心员工
41 杨超 检测工程部副部长 180.00 0.93% 核心员工
42 李妍 综合计划部副部长 280.00 1.44% 核心员工
43 汪洋 财务部副部长 225.00 1.16% 核心员工
44 马艳莉 审计部副部长 235.00 1.21% 核心员工
45 张玲 外协工程部副部长 310.00 1.59% 核心员工
46 耿林 可编程研发中心副主任 225.00 1.16% 核心员工
47 程晓辰 行政管理人员 250.00 1.29% 核心员工
48 董祥鹏 销售人员 225.00 1.16% 核心员工
49 傅念 销售人员 150.00 0.77% 核心员工
50 马驰 销售人员 225.00 1.16% 核心员工

合计 19, 445.00 100.00% -
（四）限售期限
华泰创新本次跟投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家园 1 号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

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9,560.0000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5.01%，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二、每股价格
每股价格为 15.69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股。
四、市盈率
本次发行市盈率为 37.04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按照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 3.92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

后每股净资产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 2023 年 6 月 30 日
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六、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95,600,000 股。 其中，最终战
略配售的股票数量为 18,482,786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9.33%；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4,109,214 股，其中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 54,109,214 股，无放弃认购股份；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23,008,000 股， 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22,839,398 股，放弃认购数量为 168,602 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
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 168,602 股，包销股份的数量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2186%， 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1764%。

七、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0.42 元。（按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4.00 元。（按 2023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
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49,996.40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 8,403.81 万元（不含增值税） 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141,592.59 万元。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公开发行
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24 年 2 月 2 日出
具《验资报告》（中天运[2024]验字第 90002 号）。

十、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 6, 957.38
审计验资费用 506.60

律师费用 330.19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549.06

发行手续及材料制作费用 60.58
合计 8, 403.81

注：以上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相较招股意向书，发行手续及材料
制作费用根据发行情况及相关协议进行了明确，并根据发行情况将
印花税纳入了上市相关的手续费。 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
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0.025%。

十一、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141,592.59 万元。
十二、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 52,069 户。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 2020 年至 2023 年 1-6 月的财务数据经中天运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中天运[2023]审字第 90027 号）。 上述相关财务会计信
息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中
进行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阅读招股说明书，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3 年 6 月 30 日。 中天运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 9 月 30 日的
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3 年 1-9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
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
了审阅，并出具《审阅报告》（中天运[2023]阅字第 90021 号）。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
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二节 概览”之“七、财
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以及“第六
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十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
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
请投资者注意。

二、2023 年业绩预计情况
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 2023 年度的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88, 000.00-95, 000.00 84, 466.13 4.18%-12.47%
营业利润 30, 000.00-34, 000.00 30, 676.94 -2.21%-10.83%
净利润 29, 000.00-33, 000.00 28, 374.52 2.20%-16.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 000.00-30, 000.00 26, 979.51 -3.63%-11.20%

公司 2023 年度经营情况良好 ， 预计营业收入为
88,000.00 万元至 95,000.00 万元，同比增长 4.18%至 12.47%；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6,000.00 万元至 30,000.00 万元 ， 同比增长 -3.63%至
11.20%。

前述 2023 年度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预计的结果， 未经
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不构成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3 年 6 月 30 日。 财务报

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
常，产业政策、业务模式、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主要客户及
供应商等方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同保
荐人华泰联合与相关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 募集
资金专户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人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账户开立情况
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机场
支行 128033287411

2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新华支行 51050187083600006229

3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永丰路支行 4402922029100309718

4 成都华微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金融城支行 22808301040061687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

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

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采购和销

售价格、采购和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

立其他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
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
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

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

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保荐人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意见
保荐人华泰联合认为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 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 华泰联合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
保荐责任。

二、保荐人相关信息
（一）保荐人的基本信息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

前海深港基金小镇 B7 栋 401
联系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6839500
保荐代表人：张若思、廖君
项目协办人：江帆
项目组其他成员：童宇航、王嘉冬、罗杰、胡心如
（二）保荐代表人及联系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保荐代表人张若思，联系电话：010-56839300
保荐代表人廖君，联系电话：010-56839300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

况
张若思先生：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线总监、保荐

代表人，主持或参与了回盛生物、宏和科技、华达新材、太平
鸟、亚士创能 IPO 项目，首旅酒店、设研院、亚士创能、中元股
份、新天科技、交运股份再融资项目，王府井、中元股份等重
大资产重组项目。

廖君先生： 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线董事总经理、
保荐代表人、非执业注册会计师，主持或参与了中国移动、中
国电信、首旅酒店、汇川技术、王府井、纳思达、宇信科技、隆
华科技、设研院、三峡水利、航亚科技、佳沃股份、南方航空、
洛阳钼业、长荣股份、五矿资本、东兴证券、湖北能源、民生银
行、哈投股份、中国人寿、招商银行、光大银行、中国信达、交
通银行等公司的 IPO、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相关承诺事项
（一）股份限售及锁定、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控股股东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振华就股份锁定及股份减持事项

作出如下承诺：
“1、就本公司所持成都华微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

份，自成都华微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等股份，也不由成都华微回购该等股
份。

2、本公司对成都华微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稳定且长
期地持有成都华微的股票，保持控股股东地位。

3、 就本公司所持有的成都华微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如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将不
低于成都华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
项，前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并将通过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及协议转让或法律、法规、交易所相关规则允许的其他
方式转让成都华微股份，且应在减持行为实施前三个交易日
通过成都华微进行公告。

4、 成都华微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
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公司持有的成都华微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5、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造成成都华微损失的，本公
司将依法赔偿成都华微损失；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而获得的
收益归成都华微所有，并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
支付至成都华微的指定账户；若本公司未将相关所得支付至
公司，则本公司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在成都华微利润分配方案
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公司完全履行本承诺
函为止。

6、本公司减持成都华微股份前，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若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2、实际控制人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就股份锁定及股份减持事

项作出如下承诺：
“1、就本公司所间接持有的成都华微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的股份， 自成都华微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
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等股份，也不由成都华微回
购该等股份。

2、如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成都华微之股份的，
减持价格将不低于成都华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
遇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价作相应调 整，下同）。 成都华微
上市后六个月内如成都华微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
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
有的成都华微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
延长六个月。

3、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造成成都华微损失的，本公
司将依法赔偿成都华微损失；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而获得的
收益归成都华微所有，并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
支付至成都华微的指定账户；若本公司未将相关所得上缴至
公司，则本公司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在成都华微利润分配方案
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公司完全履行本承诺
函为止。

4、本公司减持成都华微股份前，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若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3、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股东承诺
（1）中国电子控制的华大半导体就股份锁定及股份减持

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下转C4 版）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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